
(一)本校職務宿舍收費標準如下： 

宿舍
種類 名稱/地點 類型 房號 

實際空間
(m2) 維護管理費 

單
房
間
職
務
宿
舍 

進德-忠棟 套房(1房1衛) 103 室、303 室 31.80  1,200 

進德-忠棟 套房(1房1衛) 203 室、403 室 25.16  1,000 

進德-忠棟 套房(1房1衛) 各樓層 1、2、4、5 室 26.82  1,000 

進德-孝棟 雅房(衛浴共用) 各樓層 1~5 室 22.74  650 

進德-二舍 套房(1房1廳1衛) 各樓層 1 室 38.84  1,500 

進德-二舍 套房(1房1廳1衛) 各樓層 3、4、6 室 41.37  1,600 

進德-二舍 套房(1房1廳1衛) 各樓層 2、5 室 41.13  1,600 

寶山-2-11 號 雅房(衛浴共用) 1-1 室 18.79  1,000 

寶山-2-11 號 雅房(衛浴共用) 1-2 室 14.02  750 

寶山-2-11 號 雅房(衛浴共用) 1-3 室 18.79  1,000 

寶山-2-11 號 套房(1房1衛) 2-1 室 35.96  1,900 

寶山-2-11 號 雅房(衛浴共用) 2-2 室 15.93  850 

寶山-2-11 號 雅房(衛浴共用) 2-3 室 15.93  850 

多
房
間
職
務
宿
舍 

寶山-2 號棟 獨棟2層樓 2-1~2-10 號 141.79  3,000 

進德-7 號棟 公寓式 7-5~7-7 號 91.20  1,200 

進德-7 號棟 公寓式 7-8~7-12 號 114.80  1,500 

進德-10 號棟 公寓式 10-1~10-8 號 102.62  1,200 

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五權西二街 5 號 92.88  2,200 

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柳川東路 26、28 號 90.36  2,100 

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柳川東路 29 號 88.50  2,000 

臺中市西區 獨棟2層樓 民興街 6、8 號 107.44  2,200 

(二)單、多房間職務宿舍扣款簡明表： 

宿舍 
種類 

借用人職別 
房屋津貼 

（每月扣款）  
宿舍維護管理費 
（每月扣款） 

水電費 
（採二個月扣款制） 

保證金  
（入住當月） 

單房

間 

職務

宿舍 

編制內人員(含

專任教師、研究

員、助教等) 
人事室造冊由總務處出納

組自薪資扣款
註１ 

本組每月造冊由

總務處出納組薪

資扣款 

(第一次借用期

限為 3年，借用

期滿後，續借宿

舍維護管理費以

1.2倍計算之) 

一、 自來水基本費 35元
/月 
二、 電費基本費 40元/
月 
1.110度(含)以下：2.1
元/度 
2.111至 330度：2.415
元/度 
3.331度(含)以上：2.730
元/度 
(本組造冊由總務處出納
組自薪資扣款) 

5000 

(入住當月造

冊由總務處

出納組自薪

資扣款) 

編制外人員(專

案教師等)  

編制外人員(行

政組員、專案行

政組員、校安人

員等) 

併入維護管理費由總務處

出納組自薪資扣款 
註１

 

多房

間 

職務

宿舍 

編制內人員(含

專任教師、研究

員、助教等) 

人事室造冊由總務處出納

組自薪資扣款
註１

 
自行繳納 

一、房屋津貼金額係依據行政院頒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４點第３款第２目辦理，其金額訂
定及調整，依法規公告辦理扣繳作業。 

二、總務處出納組自薪資扣款，其當月扣款明細，出納組另以電子郵件通知或自行至「出納支付網路
查詢系統」查詢。 

三、如對於當月扣款金額有任何疑問，敬請來信（電）告知。 



(三)本校職務宿舍分配順序、年限及公里數整理如下： 

編制內人員(以專任教授為例)        編制外人員(以專案教授及行政組員為例) 

█單房間宿舍分配順序說明: 

(一) 首次申請 專任教授 (內)→續住申請 專任教授 (內)→宿舍調換 專任教授(內) 

前有餘房時 

(二) 首次申請 專案教授 (外)→續住申請 專案教授 (外) 

前有餘房時 

(三) 首次申請 行政組員 (外) →續住申請 行政組員 (外) 

 

█多房間宿舍分配順序說明:首次申請 專任教授 (內)→續住申請 專任教授 (內) 

█年限說明： 

新申請 3+2年期滿後→提出續借申請，其排序於首次申請人之後，續住申請通過後，重新辦

理公證借用年限為 4年 

█公里數： 

(一) 多房間職務宿舍： 

  本校編制內人員，戶籍所在地距離本校二十五公里以上，有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或身心 

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，得申請借用。 

(二) 單房間職務宿舍： 

1. 本校編制內人員，凡戶籍所在地距離本校二十五公里以上(以 google地圖路線規劃之

開車最短距離為準)者。 

2. 本校專案教師、本校以契約進用，由校務基金按月計酬之專任工作人員（行政助理及

專案行政助理除外）基於業務需要，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職務，且戶籍所在地距離本

校三十公里以上者。【需另案上簽核准後才能申請】 

█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. 依教育部 108 年 10 月 25 日臺教秘(一)字第 1080156099 號函辦理及財政部 108 年 10 月 23

日台財產公字第 10835011170 號規定(如下附件)，辦理新借、續借宿舍者，依行政院宿舍管

理手冊第 7 點及本校公有宿舍管理要點第三、四條,請提供本人及其配偶姓名及身分證字號

供本處至內政部營建署查詢有無曾獲政府輔助、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，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

利息之輔助、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情形。 

2. 編制內人員若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、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

住宅等情形，因職務調動，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，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，

得由機關首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。【需另案上簽核准後才能申請單房間宿舍】 

 



 



 


